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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文件
遵医校办发〔2021〕19 号

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
关于印发遵义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

管理办法的通知

珠海校区，各院系、各部门：

《遵义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21 年 1

月 13 日第一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

2021 年 1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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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校园一卡通管理，维护一卡通的正常使用秩
序，保障教职工、学生以及合作单位工作人员在校园内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正常使用一卡通及一卡通各系统，结合学校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校园一卡通使用范围

第二条 校园一卡通适用系统包括餐饮消费系统、图书借阅
系统、门禁管理系统、网络计费转帐系统、热水控管理系统、
会议考勤系统、银行转账系统、支付宝充值、工行APP充值、
自助查询系统、WEB查询系统，自助购电系统、语音服务系统、
自助补卡、自助乘车系统、自助复印打印系统、刷卡开多媒体
等。

第三章 校园一卡通使用规定

第三条 一卡通用户请妥善保管此卡，切勿弯曲、折断、打
孔；此卡要远离磁场，以免损坏内部芯片。

第四条 一卡通由持证人随身携带，妥善保管，正确使用；
一卡通损坏或者不能辨认时，应当及时更换新卡；丢失一卡通
的应当及时挂失，并补办新卡。

第五条 作为在校师生、合作单位在校工作人员的个人身份
识别证件和消费卡，一卡通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如果转
借，卡务管理中心有权停止该一卡通的使用，所产生的后果由
出借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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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捡到他人丢失的一卡通时，请送交校园一卡通卡务
管理中心服务台；如发生盗用他人一卡通的行为，将按照学校
有关规定或报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第七条 师生在校内各单位办理相关事务时，任何单位及个
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一卡通或要求作为抵押，由此造成的经
济纠纷、侵权使用等责任将由扣押单位及个人承担。

第八条 学校的教职员工生及有关人员应爱护学校设置在
校园内的各种一卡通设备和自助服务终端。

第九条 一卡通超过规定使用期限后，如仍需继续使用，请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延期使用手续；未办理延期使用手续的，在
一卡通停用六个月后，卡务管理中心有权进行注销，并将一卡
通内金额作为呆账，上缴学校。

第四章 校园一卡通办卡对象

第十条 可办理一卡通教工卡持卡业务的人员包括：
（一）工作关系在学校的人员；
（二）学校离退休人员；
（三）学校直属附属医院人员；
（四）学校聘用人员。
第十一条 可办理一卡通学生卡持卡业务人员为学校在校

学生。
第十二条 可办理一卡通临时卡持卡业务的人员包括：
（一）各院（系）单位自行聘用的职工（含后勤集团临聘

人员）；
（二）校办产业外聘人员；
（三）进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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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学院培训班人员；
（五）访问学者；
（六）物业、维修等与学校合作单位长期在校办事人员。
第十三条 除上述人员之外，卡务管理中心原则上不予办理

一卡通。

第五章 校园一卡通的办理

第十四条 一卡通的办理采用“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各单
位应切实把关，不得编造各种理由虚报数据进行办理。

第十五条 各类人员在办理一卡通前需得到本单位主管领
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审核签字后，方可到卡务管理中心
进行办理。

第十六条 需申领一卡通的人员应从财务处主页下载一卡
通办理申请表，按表格要求填列办理。

第十七条 办理一卡通的审核权限：
（一）本科生、进修本科生（含插班生）办卡需教务处审

核；
（二）全日制研究生、进修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数

据信息需研究生学院审核；
（三）工作关系在学校的人员、学校离退休人员以及学校

聘用人员信息需人事处审核；
（四）直属附属医院工作人员信息需教务处审核；
（五）外国留学生、国外访问学者信息需国际合作交流处

审核；
（六）后勤管理处外聘人员信息需后勤管理处审核；
（七）各类培训班学员、国内访问学者、与各单位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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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工作人员等的信息需各单位审核后，再交卡务管理中心
审核。

第十八条 未报到新生的一卡通，由各学院（系）在新生报
到后一个月内送回卡务管理中心，否则按丢失赔偿。

第六章 校园一卡通的有效期及延期办法

第十九条 一卡通的有效期即一卡通的使用期限，卡务管理
中心根据以下规定进行设置，如超过有效期仍需要使用时，需
办理一卡通延期手续。

（一）工作关系在学校的人员、学校离退休人员一卡通长
期有效；

（二）外聘教职工及学校聘用的其他人员一卡通有效期与
聘任合同期相同；

（三）本科生一卡通有效期按学年激活，最长为 5年；
（四）硕士研究生一卡通有效期按学年激活，最长为 3年；
（五）各类培训班一卡通有效期依合同设定；
（六）其他情况一卡通有效期根据申请表进行设定，一般

不超过 1年。
第二十条 一卡通延期采用“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各单位

切实把关，不得编造各种理由虚报数据办理延期使用手续。
第二十一条 一卡通延期办理方法：
（一）延期毕业的学生由各院（系）从卡务管理中心主页

下载一卡通延期申请表，由各院（系）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
章后，按审核权限统一报送教务处（研究生学院），各职能部门
工作人员再次审核后，转交卡务管理中心进行延期；

（二）非学生的各类工作人员一卡通延期由各单位领导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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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并加盖公章后，转交卡务管理中心进行延期；
第二十二条 一卡通延期的审核权限：
（一）全日制本科生、专升本学生、进修本科生（含插班

生）一卡通延期需教务处审核；
（二）全日制研究生、进修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生一卡

通延期需研究生学院审核；
（三）事业编制教职工、非事业编制岗位聘任人员的一卡

通延期需人事处审核；
（四）外国留学生、国外访问学者的一卡通延期需国际合

作交流处审核；
（五）后勤管理处外聘人员一卡通延期需后勤管理处审核；
（六）各类培训班学员、国内访问学者、与各单位合作的

第三方公司工作人员等的信息需各单位审核后，再交卡务管理
中心审核；

第七章 校园一卡通的注销

第二十三条 各类人员离开学校，包括教职工离职、学生毕
业、外聘人员离职等，须到卡务管理中心办理一卡通的注销手
续，停止一卡通的使用。

第二十四条 意外身故人员信息由教务处、研究生院、人事
处等部门每学期报卡务管理中心。

第二十五条 对于毕业、离职或身故，未能到卡务管理中心
办理注销手续的，卡务管理中心将在一卡通有效期后六个月进
行注销，并将一卡通内金额作为呆账，上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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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校园一卡通使用安全

第二十六条 校园一卡通系统中设有密码：一卡通在进行电
话查询、网上查询、自助终端查询、挂失、圈存、网费转账、
电费缴存、热水卡转账、超过消费限额等过程中均需使用密码。
持卡人须及时修改初始密码并妥善保管，如密码遗忘，持卡人
应凭一卡通、有效身份证件到卡务管理中心办理密码重置手续。
因密码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 为保障持卡人的经济利益，校园一卡通系统设
定每笔消费额大于人民币壹佰元（含壹佰元）的必须输入消费
密码，每天的累积消费额大于人民币两百元（含两百元）的消
费必须输入消费密码。持卡人可根据个人需要需要在圈存机上
修改每笔消费额、每天累积消费额，不建议将消费限额改得太
大。

第二十八条 持卡人在使用一卡通进行圈存转帐时需遵照
以下管理办法：

（一）一卡通可与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绑定，为保证持卡
人的账户安全，在银行卡与一卡通绑定时，系统比对一卡通系
统中记录的姓名、身份证号与银行卡开户的姓名、身份证号，
两者信息完全一致时（空格位置不同或空格数不同也视为不一
致），才能进行绑定；

（二）由于圈存过程不需要插入银行卡，不需要输入银行
卡密码，对于持卡人将一卡通转借给他人使用、或者丢失一卡
通的情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

（三）禁止使用密码仍为初始密码（即 123456）的一卡通
进行圈存转帐；

（四）因银行方面对账工作，每晚 23 点至次日 2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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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圈存转帐操作；
（五）每天进行圈存操作的限额为人民币壹仟元。

第九章 校园一卡通遗失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一卡通遗失的处理工作由卡务管理中心统一
管理。

第三十条 卡务管理中心指派专人定期到学校各地点回收
遗失一卡通；个人在拾获一卡通时，请及时送交卡务管理中心
服务台。

第三十一条 卡务管理中心将及时把遗失一卡通的信息发
布到一卡通自助服务平台，以供用户查询。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卡务管理中心负
责解释。

附件：1.遵义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申请登记表
2.遵义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延期登记表

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 2021 年 1月 20 日印发

共印 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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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遵义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申请登记表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所在单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申办人员类别

（单选）

□ 各类本科生

□ 各类研究生

□ 学校工作人员、国内访问学者

□ 外国留学生、国外访问学者

□ 其他

本人签字：

所在单位意见

（必填）

领导签字： （盖章）

审核单位意见

（按第十七条规定办理）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字：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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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遵义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延期登记表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所在单位

一卡通卡号 电话

延期理由

本人签字：

所在单位意见

（必填）

领导签字： （盖章）

审核单位意见

（按第二十二条规定办理） 有效期延至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字： （盖章）


